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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二 十 日  委 員 會 第 02/12 號 文 件  

討 論 文 件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「 紓 緩 氣 候 變 化 ： 從 樓 宇 節 能 減 排 開 始 」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請 委 員 考 慮 和 審 批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「 紓

緩 氣 候 變 化 ： 從 樓 宇 節 能 減 排 開 始 」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的 報 告 書

草 擬 本 。  

背 景  

2.  委 員 會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七 日 上 次 會 議 後 ， 於 二 零 一 一

年 八 月 五 日 至 十 二 月 四 日 期 間 進 行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， 就 建 築 物

用 電 量 需 求 管 理 可 能 的 誘 因 、 困 難 、 障 礙 和 行 動 計 劃 等 ， 收

集 公 眾 和 持 份 者 的 意 見 ， 作 為 致 力 紓 緩 氣 候 變 化 工 作 的 一 部

分 。  

3. 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十 一 月 七 日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工 作 小 組 (策

略 小 組 )會 議 上 ， 策 略 小 組 和 支 援 小 組 已 得 悉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的

最 新 進 展 。 社 會 參 與 階 段 結 束 後 ， 過 程 中 所 得 資 料 和 初 步 研

究 結 果 已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一 月 十 八 日 向 策 略 小 組 、 支 援 小 組 和

委 員 會 進 一 步 交 代 。  

委 員 會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報 告 書  

4.  按 策 略 小 組 第 01/12 號 文 件 建 議 ， 委 員 會 、 策 略 小 組 和 支

援 小 組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和 二 月 十 三 日 舉 行 了 兩 次

工 作 會 議 ， 整 合 收 到 的 公 眾 意 見 ， 並 討 論 委 員 會 可 能 向 政 府

提 出 的 建 議 。 計 劃 總 監 嘉 道 理 研 究 所 已 根 據 工 作 會 議 的 討 論

結 果 ， 擬 備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草 擬 本 ， 並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二 月 二 十

三 日 和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分 發 予 委 員 會 、 策 略 小 組 和 支 援 小 組 委

員 參 閱 和 給 予 意 見 。 兩 次 工 作 會 議 的 討 論 內 容 要 點 亦 已 在 二

零 一 二 年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發 給 委 員 。 計 劃 總 監 考 慮 委 員 對 報 告

書 草 擬 本 的 意 見 後 ， 擬 備 了 載 於 附 件 A 的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最 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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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 稿 。  

獨 立 分 析 及 匯 報 機 構 的 最 後 報 告 書  

5. 為 方 便 委 員 會 、 策 略 小 組 和 支 援 小 組 審 議 公 眾 意 見 和 可

能 向 政 府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獨 立 分 析 及 匯 報 機 構 (即 嶺 南 大 學 服 務

研 習 處 )於 二 零 一 二 年 一 月 十 八 日 ， 向 委 員 會 ／ 策 略 小 組 ／ 支

援 小 組 聯 席 會 議 匯 報 在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期 間 所 收 集 到 的 意 見 和

回 應 的 初 步 研 究 結 果 。 獨 立 分 析 及 匯 報 機 構 亦 在 工 作 會 議 上

向 委 員 提 交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的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， 以 供 參 考 。 獨 立

分 析 及 匯 報 機 構 的 詳 盡 報 告 書 載 於 附 件 B， 以 供 委 員 參 考 。  

徵 詢 意 見  

6. 請 委 員 考 慮 和 審 批 委 員 會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報 告 書 草 擬 本 (載

於 附 件 A)。  

未 來 路 向  

7. 我 們 會 因 應 委 員 的 意 見 和 這 次 會 議 的 結 果 ， 把 委 員 會 報

告 書 草 擬 本 定 稿 ， 然 後 提 交 政 府 ，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二 十 九

日 公 布 周 知 。 我 們 建 議 委 員 會 主 席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二 十 九

日 舉 行 記 者 會 ， 公 布 發 表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一 事 。 委 員 會 報 告 書

和 獨 立 分 析 及 匯 報 機 構 報 告 書 會 在 同 日 上 載 委 員 會 網 頁

(ht tp : / /www.susdev .o rg .hk /b5 /home.aspx)。 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 


